
办理流程如下：

1. 申请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及相关业务的企业或个人

2. 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书，提交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

3. 提交材料

其中包括：

(一)《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》;

(二)负责人身份证明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;

(三)机动车辆行驶证、车辆检测合格证明复印件；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，承

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、类型、技术性能、投入时间等内容；

(四)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；

(五)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；

(六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4. 申请材料审核、汇总，材料核准后发送《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》

5. 申请材料汇总、审批

6. 发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

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

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: 单位、团体、和个人有权利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证明，即

从事物流和货运站场企业经营时必须取得的前置许可，物流公司根据经营范围的

不同视当地政策情况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有此证的公司方可有营运的车辆，

是车辆上营运证的必要条件。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是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颁发的

证件。



1、申请 申请人向区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提出申请，提交申请条件规定的相

关材料并填写申请表。

2、受理 区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收到申请后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

20日内审查完毕,做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

3、予以许可的，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

辆配发车辆营运证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依法应当报

送上级机关的向申请人作出说明。


